
预算绩效开展情况说明

按照《同心县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意见》(同财发〔2019〕

103 号)、《关于做好 2024 年部门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编审工作

的通知》 (同财发〔2023〕100 号)文件要求，2024 年在编

制部门预算工程中，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一是实施部门整体

绩效管理；二是县级安排项目支出，全部进行绩效目标管理，

待 2024 年度预算执行完毕，项目单位于次年开展绩效目标

自评，并将绩效结果采取适当形式公开；三是按照财政部及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

预算完成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

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的有关要求，下发

《关于做好同心县 2023 年度本级财政项目预算绩效运行监

控工作的通知》（同财发〔2023〕104 号)文件，绩效运行监

控按照“全面覆盖，突出重点，权责对等，约束有力，结果

运用，及时纠偏”的原则，采取预算部门自行监控和财政重

点监控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对全县 2023 年实施的 155 项目

进行全面监控，选取“同心县 2023 年电子政务网络运行维

护项目”和“同心县 2023 年农村环卫市场化服务体系建设

项目”为财政重点监控项目，对这两个项目从事前目标申报、

事中运行监控、事后进行绩效评价，对全县预算监控工作起

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三是聘请第三方对 2023 年重点项目进



行了项目绩效评价，共 23个，涉及财政预算资金 73,247.25
万元。涵盖就业、教育、卫生、农业发展、住房建设等主要

民生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涉及 11个县直部门单位进行。

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总分值为 100
分，绩效评级分优、良、中、差。90（含）-100分为优、

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

差。

绩效评价工作组根据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通过基础数

据填报、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的数据信息，对被评价项目进

行了独立客观的绩效评价。经评价，15 个项目加权得分

89.23分。其中，评价等次为“优”的项目 8个；评价等次

为“良”的项目 14个；评价等次为“中”的项目 1个。

从评价结果看，被评价项目绩效情况总体良好，能够较

好地实现预期绩效目标，资金和项目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完

善，深化预算管理改革的效果进一步显现。

通过深入分析评价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建议，下一

步将督促归口部门、单位认真抓好整改落实，不断提高预算

管理水平。

一是进一步健全绩效管理机制。着力强化各部门、单位

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主体责任，促进预算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

全过程有机融合。

二是逐步扩大绩效管理范围。督促部门、单位对财政安



排的发展类项目全面实施绩效自评，进一步加大财政重点项

目绩效评价工作力度，积极推动全面预算绩效管理。

三是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进一步提高评价结果反馈

整改、与预算安排挂钩、促进完善管理等应用实效，不断提

高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绩效，为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加快建立

现代财政制度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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